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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頁 

一、甲（住所在臺北市）主張乙（住所在桃園縣）無權占有其所有、坐落於新竹縣之 A
地搭蓋房屋，乃依民法第 767 條所有物返還請求權之規定向臺灣臺北地方法院訴請

判令乙應拆屋還地。問：（25 分） 
臺灣臺北地方法院以其無管轄權而裁定移送桃園地方法院，桃園地方法院應如何

處理？ 
設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未注意其有無管轄權而判令乙應拆屋還地，乙不服該判決提

起上訴，第二審臺灣高等法院應如何處理？ 
設臺灣高等法院亦未注意臺灣臺北地方法院有無管轄權，而為駁回乙上訴之判決，

乙能否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最高法院應如何處理？ 

二、甲向乙購買貨物一批，乙交付貨物後，甲遲未給付貨款，乙乃向法院訴請判令甲給付

貨款。甲於第一審程序中未曾就時效抗辯是否主張或捨棄作成過爭點整理之協議，第

一審乃判決甲敗訴，應給付乙貨款，甲遲至第二審始於上訴狀中提出乙之貨款債權已

罹於 2 年短期時效之抗辯。問：甲於第二審始提出之時效抗辯，法院是否應予以失權

之效果？（25 分） 

三、甲行竊某豪宅，得贓物甚多。乙要求分贓，甲不允，發生爭執，甲持小刀刺傷乙，但

傷勢不重。甲另警告乙，如果對外張揚，必對乙不利，可能斷其手腳。乙不甘受到傷

害與恐嚇，於是向警方告發甲竊盜，並對於傷害與恐嚇提出告訴。警方調查後，移送

地檢署。試問：檢察官針對此三案件可否一併起訴？其法律依據為何？又如果案件均

在法院審理中，乙始撤回傷害罪的告訴，法院應如何處理？（25 分） 

四、甲涉嫌偽造貨幣，司法警察持搜索票前往甲的住處搜索。在甲的住處，除了搜得偽

幣的半成品與印製材料之外，並意外發現甲基安非他命一公斤。此外，司法警察在

書桌抽屜裡發現甲涉嫌恐嚇取財的信件多封。試問：針對搜索票所未記載的甲基安

非他命與信件，司法警察得否一併扣押？有無證據能力？（25 分） 

 


